
                   编制说明 

一、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要求，深入推进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

2018 年市对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细化到具体项目，按项目编制分地区

预算，并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进行了简要说明。 

二、2018 年市对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对项目明细中的涉密项目予以

了剔除。 

2018 年市对区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汇总表 

 单位：万元 

项目 预算数 

市对区税返还和转移支付预算合计  

一、市对区税收返还 27378 

消费税和增值税税收返还 11277 

所得税基数返还 4174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2283 

其他税收返还 -4282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13926 

一、市对区转移支付 216489 

（一）一般性转移支付 195424 

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 118393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 15965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2633 

    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支付 21510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180 

    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9843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330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  

资源枯竭型城市转移支付 1535 

固定数额补助 22554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2481 

（二）专项转移支付 21065 

中央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  

省级财政林业补助资金  

农业公共安全与生态资源保护利用工程资金  

旅游发展专项资金  

特殊教育专项资金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专项资金   

普通高中经费  

学生资助体系专项资金  

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 91 

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 181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 50 

政策性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1480 

退役安置补助资金 772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10351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 528 

计划生育专项补助资金  

残疾人事业补助资金  

工会专项补助资金  

就业创业补助资金  

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7612 

市县二级公路化债补助资金  

 



消费税和增值税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6114 

通川区 4967 

经开区 196 

合计 11277 



所得税基数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2191 

通川区 1742 

经开区 241 

合计 4174 



成品油价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1575 

通川区 708 

合计 2283 



其他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2378 

通川区 -1820 

经开区 -84 

合计 -4282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 

单位：万元 

地   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8575 

通川区 4501 

经开区 850 

合计 13926 



 

关于市对区税收返还的说明 

 

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返还、所得税基数返

还、成品油税改革税收返还、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

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税收

返还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发[2015]10 号）、《国务院关于实行中央对地方增

值税定额返还的通知》（国发[2016]71 号）设立；所得税基

数返还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所得税分享改革的通

知》（川府发[2012]11 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根据《国务院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通知》（国

发[2008]37 号）设立；其他税收返还（体制上解）根据《四

川省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完善省与市（州）、扩权试点县（市）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通知》（川府发[2014]9 号）、《四川省

人民政府关于下划省级税务直属分局征管税收的通知》（川

府函[2016]221 号）设立；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根

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全面推广营改增试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

增值税收入划分过渡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6 号）设立。 

2018 年市对区税收返还预算数为 27378 万元。



 

 

 

 

 

 

 

 

 

 

 

 

 

 

 

 

 

 

 

 

 

 

 

 

 

 

 

 

 

 

 

均衡性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通川区 36246 

达川区 82147 

合计 118393 



关于均衡性转移支付的说明 

 

均衡性转移支付是指以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为目标，选取影响各地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

计算分配给地方的补助资金。中央财政从 1995 年起设立均

衡性转移支付。根据《2016 年省对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办

法》，2018 年各地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额主要根据人员增支

政策需求、标准收支缺口等因素计算确定对各地转移支付补

助额。 

2018 年市对区均衡性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118393 万元。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通川区 4940 

达川区 11025 

合计 15965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的说明 
 

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总体要求，2010 年以后县乡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内涵和

外延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不断加大。

为确保各项民生政策得到落实，在既有转移支付和“三奖一

补”政策的基础上，2010 年中央、省相继印发《关于建立和

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全面推进县级基本财

力保障机制建设，以“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为目标，保

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基本

民生政策的财力需要，对县级政府落实基本保障较好的地区

实施奖励奖补。分配原则为“存量不变、增量调整”，增量资

金按照当年三保支出政策据实测算各地基本保障需求后进

行分配下达。 

2018 年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奖补资金预算为 15965 万元。

奖补资金严格按照保障序列优先用于保工资、保运转、保民

生。 

 

 

 

 

 

 



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2633 

合计 2633 

 



关于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的说明 

 

为改善和增强产粮（油）大县财力状况，调动地方政府

重视粮油生产的积极性，中央和省级财政均设立了产粮（油）

大县奖励资金，具体包含产粮大县奖励资金（含制种大县奖

励资金）、产油大县奖励资金、产粮大省奖励资金和省级产

粮大市（县）奖励资金。奖励资金直接测算到县或项目，由

各个产粮大县或项目单位根据中央和省级有关管理规定，用

于促进粮食生产和流通方面支出。 

2018 年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预算数为 2633 万元。 



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16791 

通川区 4719 

合计 21510 

 



关于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9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

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 号），决定开展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 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展城镇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18 号），

决定开展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2012 年 7 月，我

省城镇居保与新农保同步实现制度全覆盖。2014 年，国务院

下发《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4〕8 号），决定到“十二五”末，基本实现新农

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随后，省政府下发《四川省人民政府

关于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

（川府发〔2014〕23 号），决定到 2014 年末，全省实现新

农保和城居保制度合并实施，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 

2018年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21510

万元。 

 

 

 

 



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124 

通川区 56 

合计 180 

 



关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8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的

通知》（国发〔2008〕37 号），决定自 2009 年 1 月 1 日起

实施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为贯彻落实国发〔2008〕37 号

文件要求，中央财政从 2009 年起设立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

支付，统筹安排用于交通基础设施养护建设及原由“六费”安

排的其他支出。 

2018年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180万

元。 

 

 

 

 

 

 

 

 

 

 

 

 



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6731 

通川区 2663 

经开区 449 

合计 9843 

 



关于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的说明 

 

2009 年，中央财政设立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资金，在

全国部分省市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

点。2010 年，四川省被财政部纳入试点范围。主要是政府对

农民通过一事一议筹集筹劳开展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给予奖

励补助。财政奖补范围主要包括村内道路、小型水利、换位

设施、村容美化亮化、农村燃气管线及其他村内新能源设施、

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村民认为需要兴办的村内其他公益事业

建设。奖补标准是在省政府规定的筹资筹劳限额标准内，按

照不低于农民实际筹资筹劳额 100%的比例予以奖补。按照中

央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省级财政设立了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资金，主要是用于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

奖补等方面支出。按因素法分配。 

2018 年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9843 万元。 

 

 

 

 

 

 

 



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330 

合计 330 

 

 



关于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中央财政从 2008 年起设

立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根据财政部办法规定，结合我

省实际，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范围包括国务院发布的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禁止开发

区以及环保部制定的《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和省政府发布的

《四川省主体功能区划》确定的生态功能区。 

2018 年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330 万元。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1535 

合计 1535 
 



关于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07〕38 号），为加快推进资源枯竭城市转

型发展，中央财政从 2007 年起设立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

按照财政部规定，目前我省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范围为国

家批准的资源枯竭城市和独立工矿区。转移支付资金资金主

要用于支持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城乡基

础设施、保障民生改善等方面。2018 年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

付预算数为 1535 万元。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达川区 1387 

通川区 846 

合计 2481 

 



关于革命老区转移支付的说明 

 

为体现党中央、国务院和市委、市政府对老区人民的关

怀，2001 年起设立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

于革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建设改造、烈士陵园维修改

造、老红军及军烈属活动场所建设维护等专门事务，以及改

善革命老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的民生事务。 

2018 年革命老区转移支付预算数为 2265 万元。 

 



 

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度预算数 

通川区 40 

达川区 51 

合计 91 

 

 

 

 

 

 

 

 

 

 

 

 

 

 

 

 

 

 

 

 

 

 

 

 

 

 

 

 

 



 

 

关于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的说明 

 

为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就业，2002 年国家正式启动了

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工作，于 2015 年将小额担保贷款贴息政

策调整为创业担保贷款贴息政策。金融机构对符合条件的个

人和小微企业发放创业担保贷款，地方财政部门安排资金建

立担保基金为其提供担保，并按规定给予贴息。同时，建立

了创业担保贷款奖励机制，按各地当年新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总额的 1%，奖励创业担保贷款工作成效突出的经办银行、创

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运营管理机构等单位。创业担保贷款贴

息政策的实施，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支持劳动者自主

创业、自谋职业，引导用人单位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推动解

决特殊困难群体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2018 年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预算数为 91 万元。 

    绩效目标：在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政策引导下，带

动金融机构发放创业担保贷款，促进扶持和带动就业，积极

改善创业就业局面。 

 

 

 

 



 

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度预算数 

达川区 181 

 

 

 

 

 

 

 

 

 

 

 

 

 

 

 

 

 

 

 

 

 

 

 

 

 

 

 

 

 

 

 

 

 



 

关于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的说明 

 

为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主动填补农村金融服务空白，支

持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我市

自 2009 年起实施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策。对符合

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西部基础金融服务薄弱地区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财政部门按照不超过其当年贷款

平均余额的 2%给予补贴。 

2018年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预算数为181万

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涉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政

策，支持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建设，扩大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 

 

 

 

 

 

 

 

 

 

 

 



 

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度预算数 

达川区 50 

 

 

 

 

 

 

 

 

 

 

 

 

 

 

 

 

 

 

 

 

 

 

 

 

 

 

 

 

 

 

 

 

 

 



 

关于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的说明 

 

为发挥财政资金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引

导县域金融机构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我市自 2009 年起

实施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县域金融机构当

年涉农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超过 13%的部分，财政部门按

照不超过 2%的比例给予奖励。 

2018 年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资金预算数为 50 万元。     

绩效目标：通过实施涉农贷款增量奖励政策，发挥财政

资金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持和推动作用，引导县域金融机构

加大涉农贷款投放力度。 

 

 

 

 

 

 

 

 

 

 

 



 

政策性保险财政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度预算数 

达川区 1480 

 

 

 

 

 

 

 

 

 

 

 

 

 

 

 

 

 

 

 

 

 

 

 

 

 

 

 

 

 

 

 

 



关于政策性保险财政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强化政策性保险服务，逐步构建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

险保障体系，提高灾后恢复生产能力，我市自 2007 年起陆

续实施了一系列保险财政政策制度。目前，政策性保险财政

政策包括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育肥猪价格指数保险保费补贴

等方面。通过不断丰富保险品种、完善政策、强化管理、健

全机制等措施全力推动，政策性保险在降低农业生产风险、

稳定居民增收方面发挥了积极效果。 

2018 年政策性保险财政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1480 万元。      

绩效目标：在政策性保险财政补助政策引导下，为广大

农户从事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逾，在稳定农业生产、保

障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退役安置补助资金转移支付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通川区 617 

达川区 155 

合计 772 

 

 

 

 

 

 

 

 

 

 

 

 

 

 

 

 

 

 



关于退役安置补助资金的说明 

 

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管理工作的意

见》（中办发〔2004〕2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军

区关于开展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的意见》（川

府发〔2011〕46 号）、《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发放自主就业

退役士兵地方经济补助的通知》（川府函〔2012〕218 号）

等文件，省财政设立退役安置补助资金。该项目资金管理办

法为《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退役安置

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社〔2015〕22 

号）。退役安置补助资金用于支持各地妥善安置残疾士兵和

离退休军人，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推进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免费参加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切实保障

了退役军人各项待遇的落实。 

2018 退役安置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772 万元。 

绩效目标：及时足额发放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

补助，保障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及其家属医疗

待遇，提高军休服务管理机构硬件设施水平，提升退役士兵

就业技能，为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相关生活、医疗等方面提

供资金扶持。 

 

 

 



 

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通川区 3536 

达川区 6546 

经开区 269 

合计 10351 

 
 
 
 
 
 
 
 
 
 
 
 
 
 
 



 
关于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做好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补助工作，《军人抚恤优待

条例》、《四川省军人抚恤优待办法》明确要求，国家和社

会应当重视和加强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军人抚恤优待所需经

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级负担。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

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厅关于转发<财政部民政部关于印发优

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川财社

[2013]10 号）。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切实有效地保障了国

家重点优抚对象等人员的生活。 

2018 年优抚对象抚恤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10351 万元。 

绩效目标：主要是用于发放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

补助资金，有效保障优抚对象等人员基本生活。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通川区 129 

达川区 386 

经开区 13  

合计 528 

 
 
 
 
 
 
 
 
 
 
 
 
 
 



 
关于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的说明 

 

为了保障优抚对象医疗待遇，根据《四川省军人抚恤优

待办法》、《四川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四川省一

至六级残疾军人医疗保障实施办法》，省财政设立优抚对象

医疗补助资金。资金管理办法为《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民政

厅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财政部民政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使用管理

办法的通知>的通知》（川财社[2013]8 号）。省级财政对抚

恤优待对象人数较多的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有效缓解优

抚对象医疗费用负担问题。 

2018 年优抚对象医疗补助资金预算数为 528 万元。 

绩效目标：用于对优抚对象参保参合缴费住院和门诊费

用进行补助，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费用负担问题。 

 

 

 

 

 

 

 

 

 



 

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 

 
单位：万元 

地区 2018 年预算数 

通川区 1994 

达川区 2621 

经开区 2997 

合计 7612 

 

 

 

 

 

 

 

 

 

 

 

 

 

 

 



 

关于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情况说明 

 

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是按照中央关于清理整

合专项转移支付的精神，由原廉租住房专项资金、城市棚户

区改造专项资金和公共租赁住房专项资金整合而来的，由地

方统筹用于向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发放住房租赁补贴、

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城市棚户区改造等。2014 年，财政厅会

同住房城乡建设厅根据《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财综[2014]14 号)，制定印发了《四川省城

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川财综[2014]10

号），我市对该文件进行了转发。专项资金按照各地区年度

有关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户数等因素以及相应权重，结合财

政困难程度进行分配。 

    2018 年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预算数 7612 万元。其中：

达川区 2621 万元、通川区 1994 万元、经开区 2997 万元。 

绩效目标：落实省委、省政府 20 件民生大事，完成年

度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逐步解决城镇住房保障家庭住

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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